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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会议余波：达成共识将促成协议？2010 展望 

2009 年 12 月 19 日上午，彻夜谈判后，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记录了”（即不认同也不

反对）《哥本哈根协议》，该协议由中国、美国、印度、巴西、南非在欧盟支持下于前一天起草完成。 

该协议是不具法律约束力的，这就意味着仍需继续磋商方能使其达成。 

CBI 对该协议倍感失望，认为必须争取在 2010 年达成更具实质性的协议，才能使全球减排行

动步入正轨。该协议未能就某些重要问题为企业指明清晰的方向，这些问题包括减排水平、碳市场

的发展、以及对新兴技术开发部署的扶持。2010 年，必须尽快就这些问题取得进展，否则，企业对

投资低碳技术长期价值的信心可能会进一步下降。据报道，哥本哈根会议后，欧盟碳排放交易计划

的碳排放配额价格暴跌了近 10%。 

前进中面临的挑战是将该协议作为平台尽快达成更健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本简报是

CBI 对《哥本哈根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及其含意的分析，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协议》条款有限，缺乏细节，令人失望 
- 围绕提高欧盟减排目标的辩论继续，对竞争力的顾虑依然存在 
- 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协议的巨大障碍仍在——尤其是（缺少）美国法规 
- 联合国程序的有效性正在讨论之中 
- 中国崛起为大国，欧盟地位削弱 
- 英国决不能失去减排势头，要实现低碳商机最大化 

 

《协议》条款有限，缺乏细节，令人失望 

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夕，CBI 在欧洲商会制作的哥本哈根记分卡及理查德·兰伯特 11 月份在《泰

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项成功的气候变化协议所应具备的条件。我们认为《协议》

必须符合的标准是（以前是现在也是）： 

 主要经济体透明减排——为提高欧盟减排目标提供充分理由 
 碳市场未来发展的有力信号 
 资金协议大纲 
 航空航海跨境制度框架 
 保护企业的创新行动——通过现有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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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未能就上述大部分问题取得进展。 

《协议》中没有减排水平参考，只是‘认可’了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 2 度以内的需要，并将 1
月31日定为发达国家提交2020减排目标和发展中国家提交“合适的国家减排措施”计划的截止日期。 

关于透明性这一备受争议的话题，《协议》规定发展中国家利用各自的监控和核实机制跟踪各自

的排放量，并规定‘根据可确保国家主权得到尊重的、明确界定的方针’，（通过每两年一次的国家间 

的沟通）将结果呈报给联合国审查。这一‘承诺和审查’制度代表着一种比强加于《京都议定书》签署

国的模式更宽松的新型遵从模式。 

《协议》就碳市场给出了模糊而有保留的信号，要求签署国‘采取多种[减排]手段，包括利用市

场的机会’。这与我们所期待的明晰的市场信号相差甚远——是对遵循欧盟碳排放交易计划模式打造

国际碳市场的努力的打击。 

在资金问题上确实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协议》要求发达国家在 2010 年至 2012 年期间提供 300
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即所谓的快速启动资金），并做出了 2020 年之前每年提供

1000 亿美元的承诺。英国承诺为快速启动资金提供 26 亿美元——是欧盟 106 亿美元捐款的一部分，

日本提供 110 亿美元，美国提供 36 亿美元。 

航空航海减排问题在协议中未有提及。 

《协议》没有直接提到对知识产权的变更，但 2010 年需要开展更多会谈的事实意味着这并未

提下议程。对于技术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被一些国家拿来当作对知识产权做出变更的理由）

提出了新的技术机制参考，以扶持国家间的技术部署。 

 

围绕提高欧盟减排目标的辩论继续，对竞争力的顾虑依然存在 

各国家/地区在 1 月 31 日前在《哥本哈根协议》中添加各自的（2020）减排承诺，欧盟将（再

次）商讨是否要提高其减排目标（从 20%提高到 30%）。CBI 认为任何决定都必须基于透明的影响

评估，包括对其他主要经济体努力的考虑，解决对行业竞争力和潜在碳泄漏（产业转移到环境法规

宽松的地区/国家）的真实顾虑。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与欧盟 2020 减排目标相关的规章规定，一旦继《京都议定书》后的协议

达成而且该协议使所有发达国家做出 2020 减排承诺，欧盟（需接受委员会的影响评估并获得欧洲

议会和理事会新法规的批准）需将减排目标提升至 30%。 

鉴于《协议》（附录中将于 1 月 31 日补充完整的）减排目标不具法律效力的性质，CBI 认为其

无法触发这一程序，但仍有实施政治策略的空间——内阁可以命令委员会启动这一程序评估提高减

排目标的行为。在其他主要经济体不采取相应措施的情况下，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这将是具有争议的

行动。 

英国政府尚未表明其立场。然而，有人认为，英国将减排目标从 20%提高到 30%并不会造成太

沉重的边际成本，因为达到 20%的目标所需采取的措施最费钱（包括从可再生能源中获得更高比例

能源的责任）。 

在欧洲的其他地区，成员国对这一问题存有分歧——部分政府希望停留在当前 20%的减排目

标，其他国家却渴望设定更高的目标。 

CBI 认为在当前阶段，了解其他国家的目标水平前，欧盟如提高减排目标似乎有些草率。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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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国，仅仅承诺在 2020 年前在 2005 年的基础上削减 17%，比欧盟制定的目标要低的多（与欧

盟的 20%-30%相比，美国的仅相当于 1990 年的 3-4%）。其他国家提交各自的减排目标后，在考虑

对欧盟的当前减排目标做出改变前需对实现各自目标所需努力的可比性加以全面分析。 

 

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的巨大障碍仍在——尤其是（缺少）美国法规 

在当前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国际会谈参与性增强，美国官员对会谈的各个

方面的积极影响在哥本哈根会议中发挥到了极致。就是说，美国国内政策的持续不确定性是进一步

达成全球气候协议的一大绊脚石。 

奥巴马总统在会谈之前承诺，在 2020 年前将美国的排放量削减 17%（以 2005 年排放量为基

线）。这是 2009 年众议院通过的法案中确定的减排水平，需参议院通过。然而，实现的可能性越来

越小，医疗法案仍未敲定，参议院还有一堆排在气候法案之前的其他法案（包括医疗法案、银行改

革法案、经济刺激法案、移民法案）要处理。夏季过后中期竞选将成为议程主导（使得所有易受攻

击的中西部民主党，尤其不愿支持任何限额和贸易法案），处理法案的时间极其有限。 

法规——或法规的缺乏——仍是外交辩论的最重要的元素。如果奥巴马可以依赖不具法律效力

的协议制定国内法规，美国在谈判中就会有明确的立场从而可推进谈判进程，然后，达成取代《京

都议定书》的协议就成为可能。因此，《协议》可被看作是达成实质性协议的垫脚石。 

然而，鉴于立法和政府面临的时间压力，还有另一种可能。奥巴马曾公开表示，如果国会不立

法，将命令美国环境保护署根据《清洁空气法案》赋予它的制裁权控制碳排放量。这可能意味着没

有联邦限额和交易计划——但确实是一种可促进减排的规章与经济处罚的混合体，是美国实现减排

的“次佳”机制，可能削弱欧洲企业打造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雄心。 

 

联合国程序的有效性正在讨论之中 

除了《协议》在美国的进展，2010 年上半年的重点仍是新的国际协议应通过何种机制得以达成。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正式磋商体系下的流程，新协议的详细文本必须经 192 个国家都

参与的全体会议一致同意方能通过，这一流程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被证明是笨重而无效的。 

尽管哥本哈根会议已经过了两年的磋商，但直到高级部长和政府首脑在第二周末开始小组谈判

时才有了明显的进展。在此之前，全体会议在大部分问题上都进展缓慢，经过数小时（数天和数周）

的漫长谈判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 

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全球共识流程是否是推出重要国际行

动的最实用论坛？《协议》约束力薄弱，只是通过美国直接与几个新兴主要经济体协商达成的，2010
年，包括排放量占全球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和主要经济体的其他论坛，比如 20 国集团，可能会在联

合国中占主导地位。 

这可能会改变参与国际流程的形式，重点转移至具有影响力的双边（比如欧盟-中国）协议、20
国集团会议、能源与气候变化主要经济体论坛（美国 2009 年发起，由 17 个主要经济体组成）。 

无论哪种流程，高级部长和政府首脑的参与都很重要。继哥本哈根会议的政治“失灵”后面临高

级部长和政府首脑脱离气候变化会谈的风险。但哥本哈根会谈证明，若没有最高级别的政治干预，

就不可能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本，谈判员只被授权讨论细节问题，将于 2010 年末在墨西哥城

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高级会谈上政治领导仍需再次发挥作用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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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为大国，欧盟地位削弱 

哥本哈根会议一方面代表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流程的失败，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中国

更独断的气候外交手段以及西方谈判者和政府应对措施的准备不足。中国忽略曾令其不安的具有约

束力的减排目标界定协议时的独断外交行为，表现出展现其果断和自信的意愿。 

2010 年，中国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之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可能会出现一种新局面，美国在哥

本哈根会议上对中国的立场被证明无效，直到第 11 小时奥巴马改变方针后会谈才取得了成果。 

中国成长为大国，在气候变化会谈中与美国势均力敌，中国作为“77 国集团加中国”的领袖地位

日益薄弱。虽然该集团仍在某些磋商中被利用，中国和 77 国集团中小国之间的利益差异已赤裸裸

地暴露出来，在 2010 年或造就一种新局面。但中国在很多非洲国家的投资（以及因而具有的影响

力）可能意味着该集团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主要新兴经济体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作用凸显了 BASIC（巴西、南非、印度、中国）集团日益

显著的重要性。这些国家负责与美国磋商最终协议，并且第一次接受了减排义务，是消除《京都议

定书》确立的发达国家（需要控制排放量）和发展中国家（无需控制排放量）之间差异的一步。 

然而，不应将这个新兴主要经济体集团看作一个统一的集团，中国作为超级大国坚持自身利益，

其他的 BASIC 国家可能将结成与美国、中国相抗衡的新联盟。 

欧盟已表明了“达成协议”的意愿，期望在会议中占据领导地位。现实更令人清醒——欧盟被置

身达成协议的会谈之外，欧盟对所达成协议的支持也被看作是理所当然。显然，欧盟在将来的会谈

中应“明智出击”，否则可能会像一位印度观察员说的那样‘欧盟……领导过多，虽然积极响应，但无

法影响结果’。 

 

英国决不能失去减排势头，要实现低碳商机最大化 

CBI 认为，哥本哈根会议未能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全球减排目标使得英国在《气候变化法案》设

立的法规和政策框架内尽快推进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计划变得更为重要，当前的重点是采取无需全球

协议并能为企业带来利益和机会的行动。 

然而，CBI 监控经济低碳化进程的最新气候变化跟踪系统显示，24 个指标中仅有 4 个步入正轨。

提高能效方面的缓慢进展尤为令人担忧，企业和家庭每天浪费 1500 万英镑的能源，需要采取有力

行动鼓励在家中和办公场所采取隔热措施、改用省油汽车、及其他节能措施。 

过去 6 个月中 CBI 跟踪系统显示在 4 个方面取得了进步：引入新的计划体系、扶持核能开发、

进入欧盟碳排放交易计划的下一阶段、航空航海部门采取行动减少排放量。但总的来讲，仍落后于

实现 2020 减排目标所需的政策，比如说对零碳家庭的界定，更实用的敏感计量器的推出计划。 

CBI 希望政府加快步伐制订计划协助英国节省家庭和工作场所用能源，还希望更多的企业监控

自身能源使用，采取措施降低能耗，让员工、客户、和供应链参与提高能效。 


